附件3：
关于发布2025年松江区科普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》、《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》，支持和鼓励全社会开展科普活动，提升我区公民科学素质，根据《松江区科普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松科委规〔2023〕2号）有关规定，区科委启动2025年松江区科普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申报指南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面向本区开展科普工作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其他专业机构。
二、征集范围
结合松江实际，聚焦科技前沿或社会热点，征集主题鲜明、选题准确，科学性、创新性、艺术性和时效性强，具有普及科学技术知识、倡导科学方法、传播科学思想、弘扬科学精神等科普功能，重点鼓励和支持利用新媒体等手段拓展科学传播的渠道，提高科普的惠及面和覆盖面的科普项目。征集范围如下：

（一）科普活动类。科普主题宣传、科普展示展览、专题科普活动、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、科学探究、学术交流与合作等。重点支持科学家精神、科技传播、科学教育、健康科普、公共安全等主题宣传活动。
（二）科普作品类。科普图书、科普表演作品、科普电子作品、科普展教具、科普理论研究等。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、先进材料、卫星互联网、智算服务、仪器仪表、生命健康等领域科技成果分享和科学技术普及。

（三）科普设施类。社区科普设施建设、科普基地功能提升等。
三、项目执行期限

2025年5月1日—2026年5月31日

四、申报流程
（一）电子材料：填写《松江区科普项目申请书》，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（二）书面材料：
1.打印《松江区科普项目申请书》（一式三份），加盖公章，并经镇、街道、经开区或卫生健康、高校等主管单位初审盖章，推荐上报。

2.填写并打印《书面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》（一式一份），加盖公章。

    3.其他证明材料（提供复印件一份）：申报主体为企业或事业单位的，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；单位联合申报的，应提供合作协议，协议中应明确各自承担的工作责任、合作方式等内容；承办区级以上重大科普活动的，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。
（三）截止日期：电子及书面材料的报送截止日期为2025年7月18日。

五、资助额度和资金拨付
区科普项目分为立项资助项目和立项不资助项目两类,其中立项资助项目,项目承担单位自筹经费应不低于项目总经费的50%,单个项目资助额度不高于 10 万元。立项不资助项目,项目经费由承担单位自筹。区科普项目为后补贴项目，立项入围项目通过验收后,一次性拨付资助资金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李健  姚晋

电话：37735571  37736435

电子邮箱：sjkxpj@163.com
书面材料报送至：松江区科委科学普及部（松江区园中路1号1号楼506室，邮编：201620）

  上海市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7月7日
